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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创新中心相关证明材料

1.申报单位为企业的提供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扫描件；申报单位为非企业的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人证书（登记证）扫描件；
2.协同创新中心的管理章程扫描件；
3.协同创新中心的行政、财务、人事等方面的激励制度扫描件；
4.认定以来的研发投入审计报告扫描件及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扫描件；
5.《单价万元及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清单》扫描件（含名称、型号、原价、数量）；
6.《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名单》扫描件（含姓名、年龄、职称、学历、专业等）；
7.认定以来承接的各类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的证明材料（提供项目计划合同书或“四技”合同等扫描件）；
8.认定以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清单及收入证明材料（提供成果转化收入银行转账单及对应的发票或收据扫描件）；
9.认定以来孵化企业情况（孵化企业的营业执照扫描件）；
10.认定以来合作单位间或单位与各级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书扫描件。

